
1/9

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

年度報告

致 ：總學校發展主任(黃大仙) ／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

2024/25 學年

學校名稱：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

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

1.學校行

政

1.1a 委任專責人員

- 委任專責人員（副校長職級）統籌

及監察國家安全相關措施的落實情

況。

- 配合「國家安全：學校具體措施(2023

年 6 月增強版)」的指引，本學年委派

一位熟悉學校情況及能領導學校的管理

層人員(副校長)擔任專責統籌人員。

- 「國家安全教育小組」的成員

由本校的中層領導擔任，有助

國家安全的計劃及工作實踐，

亦有助協調校內不同的持份

者，共同推動相關的工作。下

一學年會繼續委派副校長擔任

專責統籌人員。

1.1b 設立工作小組

- 持續檢視現時的「國家安全教育小

組」的成員組成安排，繼續在校內

不同範疇制定和落實與維護國家安

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措施。

- 本學年「國家安全教育小組」於架構上

屬學校行政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

組，成員包括各個行政範疇的統籌。

1.2a 繼續有關定期巡視校園範圍的措施，

確保校園範圍內（包括建築物、課

室、壁報板等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沒

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，全年不

少於 2次。

- 已繼續沿用「校園巡視檢查表」，並於

2025 年 8 月由助理校長及副校長巡視校

園。

- 於 2025 年 2 月，由行政事務範疇統籌

巡視校園，並作記錄。

- 兩次巡查均沒有發現校園範圍

內（包括建築物、課室、壁報

板等）展示的字句涉及危害國

家安全的內容。

1.2b 由總務組更新室務長指引，列明需巡

視是否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展示內容。

- 已繼續沿用室務長指引，相關文件已列

明需巡視是否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展示內

容。

- 將繼續維持每年不少於兩次的

校園巡查，並繼續需由「國家

安全教育小組」及總務組負

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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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

1.2c 繼續執行層級通報機制，全體教職員

按所屬層級的通報程序向校方呈報有

關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，讓學校能夠

立即作出適切的跟進。

- 已建立層級通報機制，即由班主任、學

段統籌、部門主管、範疇統籌/助理校

長組成，讓教職員按所屬層級的通報程

序，向校方呈報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情

況。

- 本學年沒有收到通報有危害國

家安全的情況，下學年建議繼

續此層級通報機制。

1.2d 加強國安教育的海報展示，於校園的

當眼處和升降機的告示板，適時更新

國安教育的海報。

- 已於課室、校園的當眼處和升降機的告

示板，展示多張國安教育的海報。

- 繼續在校園的當眼處和升降機

的告示板，適時更新國安教育

的海報。

1.3 繼續優化書籍書刊(實體和電子版藏

書)之審核機制，確保校內圖書館館藏

及派發的刊物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

的內容：

- 所有新購買之圖書，圖書館主

任需於一個月內完成審核，確

保書籍內容符合有關國家安全

的指引。

- 確保購入之前已經合理地攔截

購入不適切的書刊。

- 蓋上「已作檢閱」印的書刊(實

體和電子版藏書)，需另有文件

記錄已檢閱的日期。

- 蓋上「已作檢閱」印的所有書

刊，學與教範疇統籌會抽取其

中 10%作覆檢，其後再交校長

抽其中 10%作覆檢。

- 本學年繼續執行《書籍書刊之審核機

制》：

- 所有新購買圖書(實體和電子版藏書)，

圖書館主任已於一個月內完成審核，確

保書籍內容符合有關國家安全的指引。

- 確保購入之前已經合理地攔截購入不適

切的書刊。

- 已蓋上「已作檢閱」印的書刊(實體和電

子版藏書)，已有文件記錄檢閱的日期。

- 蓋上「已作檢閱」印的所有書刊(實體和

電子版藏書)，學與教範疇統籌已抽取其

中 10%作覆檢，其後已交校長抽其中 10%

作覆檢。

− 本學年沒有發現新購置的館藏/

派發的刊物有涉及危害國家安

全的內容。

− 繼續於下一學年執行《書籍書

刊之審核機制》。

1.4a 繼續執行有關校舍管理(包括租用校

園)機制及程序，即「租用場地申請

表」確保學校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

安全的行為和活動，有關申請表須存

檔。

- 已按「租借場地申請表」上的條款進

行租用場地的審批依據，確保機構於

校內進行的活動不會涉及違反香港法

例或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

- 本學年沒有機構向本校租借校

舍。

- 繼續於下學年執行有關校舍管

理(包括租用校園)機制及程

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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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

1.4b 繼續執行「服務提供者(個人/機構)聲

明書」，以確保服務提供者不會涉及

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，有關聲

明書須存檔。

- 已於採購／招標文件內加入服務提供

者須遵守基本法、香港國安法等條

款，並草擬供免費服務提供者，包括

個人／機構簽署的聲明書。

- 繼續於下學年跟進「服務提供

者(個人/機構)聲明書」的推

行。

1.4c 確保在報價/招標文件中加入具體條

款，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學校取

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關合約。

- 已於報價/招標文件中加入具體條款，

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學校取消供

應商的資格各和終止相關合約。

- 本學年沒有發現有供應商違反

國家安全而需取消供應商的資

格各和終止相關合約。

- 繼續於下學年於報價/招標文件

加入此具體條款。

1.5a 繼續透過校本機制，確保以學校名義

舉辦的活動(包括：以購買服務形式聘

用的人員（如：外聘治療師、教練、

興趣班導師等）及獲邀人士，其工作

表現和操守符合要求，包括防範及制

止違反《基本法》、《香港國安法》

和其他香港法律的活動，而其傳遞的

訊息符合學校教育的學習宗旨及課程

目標。

- 已按《學校活動手冊》的指引，由活

動總負責人審視活動的內容，包括邀

請的嘉賓或團體到校提供演說或表演

活動等，其內容是否有涉及違反香港

法律，以確保以學校名義舉辦的活動

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

動。

− 學校在本學年舉辦的所有活

動，並已嚴格依照《學校活動

手冊》的指引處理，過程中沒

有發現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

為和活動。

− 繼續於下學年按《學校活動手

冊》指引，監察各項活動的推

行。

1.5b 執行「到校服務提供者校本報價表

格」，並確保所有報價表須存檔。

- 繼續使用《到校服務提供者校本報價

表格》上的相關條款，落實執行「國

家安全：學校具體措施(2023 年 6 月增

強版)」的指引，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

容許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

關合約。已於首次員工大會上重申以

上機制。

- 建議每年於首次員工大會上重

申機制，繼續全面落實修訂後

的《到校服務提供者校本報價

表格》，確保購買服務形式聘

用的人員。



4/9

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

1.6 落實已制定的《校園危機處理政策

(危害國家安全)》，以應付涉及危害

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

- 危機處理小組的成員已檢視《校園危

機處理政策 (危害國家安全)》以用作

應付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

動。

- 本學年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

的行為和活動而故沒有需要啟

動機制處理。

1.7a 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

- 繼續於每星期首個上學日、各重要

節慶日，如回歸紀念日、國慶日及

學校重要的日子，如：開學禮、結

業禮等，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

歌，讓學生實踐尊重國旗、國徽及

國歌。

− 本學年繼續於各重要節慶日，如回歸

紀念日、國慶日及學校重要的日子，

如：開學禮、結業禮等，升掛國旗和

區旗及奏唱國歌，讓學生實踐尊重國

旗、國徽及國歌。

− 現時由校內制服團隊(紅十字

青年團及特能童軍)的教職員

及學生負責升旗，並已培訓學

生作升旗手。

− 紅十字青年團已於下學期轉用

中式步操升旗。

− 繼續推展奏唱國歌的氛圍，包

括學生和教職員。

1.7b 優化「學校升掛國旗及區旗、奏唱國

歌指引」：修訂當旗桿損毀待修/待註

銷時的處理方法。

- 已優化「學校升掛國旗及區旗、奏唱

國歌指引」：修訂當旗桿損毀待修/待

註銷時的處理方法。

- 繼續於下學年執行「學校升掛

國 旗 及 區 旗 、 奏 唱 國 歌 指

引」。

2.人事管

理

2.1 因應社會發展及《香港國安法》的實

施，於新入職同工啟導日和員工例

會，向學校人員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

操守的要求和期望，包括：教職員會

議、內部通告、教師手冊或服務合約

等。

- 已於新入職同工啟導日、第 1 次員工

大會上向學校人員說明學校對其職責

及操守的要求和期望，以及向全體教

師簡介《教師專業操守指引》，並發

放員工手冊及相關附件資料。

- 繼續於下學年於新入職同工啟

導日和員工例會，向學校人員

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

求和期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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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參考教育局通告第 14/2023 號《加強

保障學童的措施：學校教學及非教學

人員的聘任》和「教師專業操守指引

2022」，繼續檢視及優化校本的人事

管理和考績機制，適時及適當地跟進

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，確保符合

本地法律及國安法。

- 已檢視校本的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，現

有機制有效地透過學校中層管理人員適

當地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，確

保符合本地法律及國安法。

- 全體員工已按校本的人事管理和考績機

制完成考績。

- 已按校本的人事管理和考績機

制完成全體員工考績，沒有涉

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。

3.教職員

培訓

3a 持續透過教職員會議/講座或研討會/

學校通告，讓教職員認識和了解《香

港國安法》的立法背景、內容和意義

等，以及政府發放的相關資訊。

- 已於新入職同工啟導日、第 1 次員工例

會，讓教職員認識和了解《香港國安

法》的立法背景、內容和意義等，以及

政府發放的相關資訊。

- 下學年會繼續透過教職員會議/

講座或研討會/學校通告，讓教

職員認識和了解《香港國安

法》的立法背景、內容和意義

等，以及政府發放的相關資

訊。

3b 發布不少於 5 次資訊，鼓勵教職員參

與《基本法》或《香港國安法》相關

主題的培訓及考試。

- 已透過電郵不定時向教職員發放有關

「國家安全」的培訓資訊，全年共 8

次。

- 下學年繼續以電郵/員工例會的

形式，向教職員發佈與《基本

法》或《香港國安法》相關主題

的培訓及考試。

3c 以面談/電郵方式，提醒所有教師於過

去 3 年內必須修讀有關國安教育/基本

法的課程/工作坊/講座，並會鼓勵本

學年新入職同事盡快報讀。

- 全體教師於過去的三個學年內已最少修

讀一次與《基本法》或《香港國安法》

相關主題的培訓。

- 本學年共 4 位新入職教師參與內地學習

團。

- 下學年繼續安排新入職教師以

「三個學年內最少修讀一次與

《基本法》或《香港國安法》相

關主題的培訓」為目標，安排教

師參與。

3d 舉行最少 1 次有關國民教育/國家安全

/媒體和資訊素養的教職員講座/工作

坊。

- 於 5 月 23 日舉辦一個教職員的中華文化

包糉工作坊，參加者反應熱烈，在報名

初期已經很快額滿。

- 下學年繼續安排相關工作坊，讓

教職員體驗中華文化。

- 初步計劃安排教職員於 5 月到訪

內地參加交流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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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e 因應社會發展及《香港國安法》的實

施，向學校人員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

操守的要求和期望。

- 已於新入職同工啟導日、第 1 次員工大

會上向學校人員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操

守的要求和期望。

- 下學年繼續於員工例會向全體學

校人員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操守

的要求和期望。

4.學與教 4.1a 繼續透過已配合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

課程框架》的學校課程，加強學生對

國家安全、歷史和發展的認識和理

解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：以主科為

例，在每個單元中，科任須有一份或

以上有關國安教育主題的課業或進行

一個相關的活動。

- 已配合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》

的學校課程，加強學生對國家安全、歷

史和發展的認識和理解，提升國民身份

認同：以主科為例，在每個單元中，科

任已有一份或以上有關國安教育主題的

課業或進行一個相關的活動。科任已把

相關課業存檔。

- 下學年繼續優化有關國安教育的

主題的課業/教學材料，科任亦

會於學科會議分享。

4.1b 繼續優化「公民、經濟與社會科」及

其課程框架，持續檢視「國家安全教

育學習元素」配對表。

- 本學年「公民、經濟與社會科」的課程

框架，已跟進「國家安全教育學習元素

配對表。

- 下學年「公民、經濟與社會科」

繼續使用已優化的課程框架。

4.2 繼續與內地姊妹學校合辦活動，或進

行交流，將邀請內地和本地學校參與

合辦活動，藉以提升學生對國家的歷

史及發展的認識，提升國民身份認

同。

- 已於 3月 18 日，由校長、1位副校長、

1位助理校長、6位教職員及 4位學生與

廈門市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參與粵港澳大

灣區傷健共融音樂會，促進傷健共融。

- 已於 3月 28 日，由 1位助理校長、1位

教職員、3位學生及其家長到訪深圳市

龍苑學校，透過活動深化兩地師生互動

及交流。

- 已於 4月 18 日，校長、1位助理校長、

1位教職員、2位學生及其家長參加深港

澳「星光杯」健步行融合活動，結合融

合表演及健步同行，呼籲社會公眾正確

理解自閉症兒童，並與深圳市寶安區星

光學校學生交流。

- 於 4月與深圳市羅湖區星園學校簽約締

- 與內地姊妹學校以不同形式的交

流，有助提升學生間的交流，亦

有助增加學生對祖國歷史文化的

認識，以及提高國民身份認同。

- 初步計劃於下學年 10 月招待

北京市健翔學校師生，並進行

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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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

結成姊妹學校。

- 於 5月 6日至 10 日，1位副校長、1位

助理校長、8位教職員、13 位中學生及

4位家長參加北京交流團，參觀歷史文

化景點，認識國情及與北京市健翔學校

師生交流。

- 於 5月 11 日至 15 日，校長、2位教職

員及 2位小學生，參觀上海及杭州科技

與文化景點及與上海市寶山區培智學

校、杭州楊綾子學校簽訂姊妹學校協

議。

- 於 6月 19 日，校長、1位副校長、1位

助理校長、1位主任及 4位教職員與北

京市健翔學校線上交流，內容包括輔助

技術應用、學生畢業準備及生涯發展經

驗分享。

4.3a 維持監察機制，在原有檢視學與教的

內容(包括校本教材、課業、測考試卷

等)和質素的程序上，加入檢視與國家

安全相關的要求，並由科主任和學與

教統籌作層級的檢視。

- 本學年繼續使用教學文件檢閱表，由科

主任於每次教學文件提交時檢查學與教

的內容(包括校本教材和課業等)符合國

家安全教育和價值觀教育的相關要求，

並由科主任和學與教統籌作層級的檢

視。

- 本學年各科按教學時段共提

交了 4次教學文件，全部能

按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

框架》撰寫，符合國家安全

教育的相關要求。

4.3b 於科主任會議中，由學與教統籌向科

主任說明如何於教學內容滲入國安教

育元素，以及不宜用國旗、國徽和區

旗作數數等教學活動；科主任再於科

會中向科任傳遞相關的資料。

- 於首次的科主任會議中，已由學與教統

籌向科主任說明如何於教學內容滲入國

安教育元素，以及不宜用國旗、國徽和

區旗作數數等教學活動；科主任再於科

會中向科任傳遞相關的資料。

- 下學年繼續於科主任會議作

相關說明，及繼續使用課業

檢閱表，以確保課業設計含

國安教育元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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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

4.4 繼續就有關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教

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教資源

進行不少於 3 年的存檔規定，方便辦

學團體、學校管理層或教育局有需要

時查閱相應學習階段的資料。

- 繼續優化資料庫，在新課程框架下，各

科在各學段以三年循環形式建立資料

庫，方便辦學團體、學校管理層或教育

局有需要時查閱相應學習階段的資料。

- 科主任繼續就有關《憲法》和

《基本法》教育及國家安全教

育的校本學與教資源進行不少

於 3年的存檔。

5.學生訓

輔及支

援

5.1 繼續透過執行校本訓輔機制，處理及

跟進學生的不當行為，包括於校園內

有損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

- 已訂立《就涉及學校政治宣傳活動的具

體例子及建議處理方法》的相關機制，

以處理及跟進學生的不當行為，包括於

校園內有損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

- 本學年沒有學生涉及危害國家

安全的不當行為故沒有需要啟

動機制處理。

5.2 加強守法教育

- 舉行與中華文化相關和境外遊的外

出活動，有助學生增加對中華文化

及歷史的認識，提升對國家民族的

認同。

- 透過訓輔工作，如學生獎勵計劃和

領袖訓練等，幫助學生建立責任

感、承擔或守法精神，成為奉公守

法的公民。

- 於早會上，已就 12 月 4 日國家憲法

日、4 月 4 日基本法頒布紀念日作專題

介紹。

- 5 名教職員帶領 9 名高中學生，於 11 月

參觀愛國教育支援中心，透過參觀香港

航天科普教育基地，讓學生了解中國航

天科技的最新發展，培養學生國家民族

情懷，以及推動愛國及國家安全教育。

- 5 名教職員帶領 9 名高中學生，於 12 月

參觀駐港部隊展覽中心(昂船洲)，深化

學生對國家軍事歷史和總體國家安全觀

的認識。

-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於 6 月舉行本地考察

活動，10 名教職員帶領 9 名高中學生，

透過實地考察，親身了解沙頭角和中英

街的歷史，從而提升他們對本地文化及

歷史的了解並認識國家富強對香港發展

的影響。

- 學生到訪內地交流的資料見項目 4.2，

而北京交流團的行程由初中學生構思，

當中參觀天安門升旗禮的行程亦是由學

生提議。

- 舉行與中華文化相關和境外遊

的外出活動，有助學生增加對

中華文化及歷史的認識，提升

對國家民族的認同。

- 透過訓輔工作，學生就其正面

行為，能即時獲得正面回饋及

認同，有助學生建立責任感、

承擔或守法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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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

- 5 名學生參加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宮燈

設計比賽「宮燈傳揚粵港澳」，聯合製

作的作品在比賽中獲得「最具創意獎季

軍」。

- 2 名學生於香港國安法–守護與希望-

社交媒體帖文創作比賽得到特別嘉許

獎。

- 由訓輔組設立品行進行獎、學生獎勵計

劃和領袖生訓練，幫助學生建立責任

感、承擔及守法精神。

6. 家校合

作

6.1 繼續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，如：舉辦

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動，讓家長明

白和支持學校推行守法教育，包括國

安教育。

- 進行陽光電話/事務電話，班主任定期

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絡，了解學生在家情

況，亦讓家長了解學生在校情況，讓他

們明白和支持學校推行守法教育，包括

國安教育，彼此協作支援學生成長。

- 定期的陽光電話/事務電話有

助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，了解

學生的行為，同時學校亦可透

過班主任介紹學校推行守法/

公民教育的情況。

- 透過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

動，特別是「家長追夢計

劃」，有助強化家長正面的價

值觀，從而培養學生正面的價

值觀。相關的宣傳和推廣活

動，亦有加強其他家長正面的

價值觀。學校會繼續此類型的

家長活動。

- 舉辦家長活動，介紹中華節慶

活動及內容，有助家長感受中

華文化，提升家長對中華文化

6.2 舉辦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動，以加

強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成為守法

守規的良好公民。

- 於家長日擺放與國慶及中華節慶

有關的資訊，以讓家長明白和支

持學校推行國安教育的進程。

- 推行「家長追夢計劃」，累計已有 6 位

家長參與，有助強化家長正面的價值

觀。

- 家長到訪內地交流的資料見項目 4.2。

- 於 9 月家長日擺放 75 周年國慶的資

訊，以讓家長明白和支持學校推行國安

教育的進程。

- 於 3 月家長日舉行國民教育體驗工作

坊，到坊之家長透過製作香包及觀看國

民教育的資訊，認識相關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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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

6.3 舉辦親子活動

- 配合中國的節日，讓家長及學生感

受中華文化。

- 於臨近元宵節舉辦家長工作坊-Love

Love 暖入心。當天有 6 位家長參與，製

作麥堤莎糯米糍，下午進行包裝工作，

並派予全校學生，讓他們在這佳節表達

對家長的謝意。家長表示這樣製作小食

很有趣，期待下次活動。

的認識及認同。

校監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校監姓名：______________羅榮新先生__________________

日 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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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：總學校發展主任(黃大仙) ／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

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工作計劃

2025/26 學年

學校名稱：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

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

1.學校行

政

1.1a 委任專責人員

- 繼續委任專責人員（副校長職級）統籌及監察國家安全

相關措施的落實情況。

 會議紀錄 上學期  國家安全教

育小組

/

1.1b 設立工作小組

- 持續檢視現時的「國家安全教育小組」的成員組成安

排，繼續在校內不同範疇制定和落實與維護國家安全及

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措施。

1.2a 繼續有關定期巡視校園範圍的措施，確保校園範圍內（包括

建築物、課室、壁報板等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沒有涉及危害

國家安全的內容，全年不少於2次。

 巡查紀錄

 室務長指

引

全年  國家安全教

育小組

 總務組

 品德教育組

/

1.2b 由總務組檢視室務長指引，列明需巡視是否有危害國家安全

的展示內容。

1.2c 繼續執行層級通報機制，全體教職員按所屬層級的通報程序

向校方呈報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，讓學校能夠立即作出

適切的跟進。

1.2d 加強國安教育的海報展示，於校園的當眼處和升降機的告示

板，適時更新國安教育的海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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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繼續執行書籍書刊之審核機制，確保校內圖書館館藏及派發的

刊物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：

- 所有新購買及捐贈之圖書，圖書館主任需於一個月內完成

審核，確保書籍內容符合有關國家安全的指引。

- 購買之前的審批程序，確保購入之前已經合理地攔截購入

不適切的書刊。

- 蓋上「已作檢閱」印的書刊(實體和電子版藏書)，需另有

文件記錄已檢閱的日期。

- 蓋上「已作檢閱」印的購入書刊，學與教範疇統籌會抽取

其中 10%作覆檢，其後再交校長抽其中 10%作覆檢。

- 蓋上「已作檢閱」印的捐贈書刊，學與教範疇統籌會抽取

其中 20%作覆檢，其後再交校長抽其中 20%作覆檢。

 圖書覆檢

紀錄

全年  閱讀推廣組

 學與教範疇

統籌

/

1.4a

1.4b

1.4c

繼續執行有關校舍管理(包括租用校園)機制及程序，即「租

用場地申請表」確保學校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

活動，有關申請表須存檔。

繼續執行「服務提供者(個人/機構)聲明書」，以確保服務提

供者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，有關聲明書須存

檔。

確保在報價/招標文件中加入具體條款，列明基於國家安全而

容許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關合約。

 會議紀錄

 場地租用

申請表

 服務提供

者(個人/

機構)聲明

書

全年  總務組

 對外事務組

 行政事務組

/

1.5a

1.5b

繼續透過「到校服務提供者校本報價表格」，確保以學校名義

舉辦的活動(包括：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人員（如：外聘治

療師、教練、興趣班導師等）及獲邀人士，其工作表現和操守

符合要求，包括防範及制止違反《基本法》、《香港國安法》

和其他香港法律的活動，而其傳遞的訊息符合學校教育的學習

宗旨及課程目標。

執行「到校服務提供者校本報價表格」，並確保所有報價表

須存檔。

 採購紀錄

 到校服務

提供者校

本報價表

格

全年  學校行政委

員會

 財務委員會

/



3/5

1.6 落實已制定的《校園危機處理政策 (危害國家安全)》，以

應付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。

 會議紀錄 全年  國家安全教育

小組

/

1.7a

1.7b

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

- 繼續於每星期首個上學日、各重要節慶日，如回歸紀念

日、國慶日及學校重要的日子，如：開學禮、結業禮等，

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，讓學生實踐尊重國旗、國徽

及國歌。

優化「學校升掛國旗及區旗、奏唱國歌指引」：繼續執行當旗

桿損毀待修/待註銷時的處理方法。

 會議紀錄

 觀察

 升掛國旗

及區旗、

奏唱國歌

指引

全年  品德教育組

 國家安全教育

小組

/

2.人事管理2.1 因應社會發展及《香港國安法》的實施，於新入職同工啟導日

和員工例會，向學校人員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求和期

望，包括：教職員會議、內部通告、教師手冊或服務合約等。

 員工例會

內容

 專業發展

培訓紀錄

全年  培訓及專業發

展組

 國家安全教育

小組

/

2.2 參考教育局通告第 14/2023 號《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：學校

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》和「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2022」，

繼續檢視及優化校本的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，適時及適當地跟

進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，確保符合本地法律及國安法。

 會議紀錄 全年  學校行政委

員會

/

3.教職員培

訓

3a 持續透過教職員會議/講座或研討會/學校通告，讓教職員認識

和了解《香港國安法》的立法背景、內容和意義等，以及政府

發放的相關資訊。

 員工例會

內容

 電郵紀錄

 專業發展

培訓紀錄

全年  培訓及專業

發展組

 品德教育組

 國家安全教育

小組

/

3b 發布不少於 5 次資訊，鼓勵教職員參與《基本法》或《香港

國安法》相關主題的培訓及考試。

3c 以面談/電郵方式，提醒所有教師於過去3年內必須修讀有關國

安教育/ 基本法的課程/工作坊/ 講座，並會鼓勵本學年新入

職同事盡快報讀。

3d 舉行最少1次有關國民教育/國家安全/媒體和資訊素養的教職

員講座/工作坊/交流活動。

3e 因應社會發展及《香港國安法》的實施，向學校人員說明學校

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求和期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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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學與教 4.1a 繼續透過已配合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》的學校課程，

加強學生對國家安全、歷史和發展的認識和理解，提升國民身

份認同：以主科為例，在每個單元中，科任須有一份或以上有

關國安教育主題的課業或進行一個相關的活動。

 教學文件

紀錄

全年  教務組

 公民、經濟與

社會科

/

4.1b 繼續使用已優化的「公民、經濟與社會科」課程框架，持續檢

視「國家安全教育學習元素」配對表。

4.2 繼續與內地姊妹學校合辦活動，或進行交流，將邀請內地和本

地學校參與合辦活動，藉以提升學生對國家的歷史及發展的認

識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。

 活動紀錄 全年  對外事務組 全方位學習

及姊妹學校

津貼

4.3a 維持監察機制，在原有檢視學與教的內容(包括校本教材、課

業、測考試卷等) 和質素的程序上，加入檢視與國家安全相關

的要求，並由科主任和學與教統籌作層級的檢視。

 教學及評

估文件紀

錄

 會議紀錄

全年  教務組

 評估組

/

4.3b 於科主任會議中，由學與教統籌向科主任說明如何於教學內容

滲入國安教育元素，以及不宜用國旗、國徽和區旗作數數或剪

貼等教學活動；科主任再於科會中向科任傳遞相關的資料。

4.4 繼續就有關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

學與教資源進行不少於 3 年的存檔規定，方便辦學團體、學

校管理層或教育局有需要時查閱相應學習階段的資料。

 教學文件

紀錄

全年  教務組 /

5.學生訓輔

及支援

5.1 本年繼續執行校本訓輔機制的指引，內容包括處理及跟進學生

不當行為的措施，例如於針對校園內有損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

動。

 會議紀錄 全年  輔訓組

 國家安全教育

小組

/

5.2 加強守法教育

- 舉行與中華文化相關和境外遊的外出活動，有助學生增加

對中華文化及歷史的認識，提升對國家民族的認同。

- 透過訓輔工作，如學生獎勵計劃和領袖訓練等，幫助學生

建立責任感、承擔或守法精神，成為奉公守法的公民。

 會議紀錄

 活動紀錄

全年  品德教育組

 活動組

 輔訓組

 中國歷史科

 公民與社會發

展科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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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監簽署：

校監姓名： 羅榮新先生

日 期：

6. 家校合

作

6.1 繼續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，如：舉辦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

動，讓家長明白和支持學校推行守法教育，包括國安教育。

 會議紀錄 全年  家校關係組 /

6.2 舉辦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動，以加強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

及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。

- 將於家長日擺放與國慶及中華節慶有關的資訊，以讓家長

明白和支持學校推行國安教育的進程。

 活動紀錄 全年  家校關係組

 國家安全教育

小組

/

6.3 舉辦親子活動

- 配合中國的節日，讓家長及學生感受中華文化。

 會議紀錄

 活動紀錄

全年  家校關係組

 家長職員會

 社工組

/




